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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民事法律制度

第一节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

一、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二、意思表示（★★★）

三、无效民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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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二节 代理制度

第三节 诉讼时效制度（★★★）

一、诉讼时效的种类和期间的起算

【注意】特殊情况：

1、附条件或者附期限的债的请求权，从条件成就或者期限届满之日起算；

2、定有履行期限的债的请求权，从清偿期届满之日起算；

3、未定有履行期限或者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的请求权，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不能确

定履行期限的，宽限期届满之日；不履行的，明确表示之；

4、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该法定代理终



止之日起计算；

5、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 18 周岁之日起计算；

6、请求他人不作为的债权请求权，应当自权利人知道义务人违反不作为义务时起算；

7、国家赔偿的诉讼时效的起算，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反之日计算。

二、诉讼时效的中止和中断



第三章 物权法律制度

第一节 物权法律制度概述

一、物的概念与种类（★★）

二、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物权变动（★★★）

第三节 所有权

一、共有（★★★）

共有的类别 共有物的管理 共有物的分割 对外债券债务的内部效力

按份共有
重大修缮：2/3

管费：约定-份额

约定不得：一般不得；

无约定 or 不明：可随时（存在赔偿

的可能性）

对外：均有权

对内：按份额分摊

共同共有
重大修缮：全体

管费：约定-共同

存续期间，原则上禁止 对外：共同

对内：不存在分担

二、善意取得制度（★★★）

【提示】善意取得制度对于动产和不动产均适用，但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有所不同：特别之处：



1、构成要件：交付问题（交付 or 登记）；善意问题。

2、特别法律效果：善意取得不动产，不消除不动产上其他已登记之物权，此与动产不同。

第四节 用益物权

一、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取得的期限（★★★）



第五节 担保物权

一、抵押权（★★★）（书面形式）





二、质权（★★★）

二、留置权


